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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辦理 1 0 8 年度 
績 優 資 深 據 點 生 活 輔 導 員 選 拔 表 揚 活 動 簡 章 

               108 年 6月 24 日高市長青教字第 10870283900號簽奉核 

一、目的：為鼓舞據點人才投入據點設置或提升據點能量，藉由表揚致力於社區照

顧關懷據點並貢獻卓著的資深生活輔導員，期透過據點資深生活輔導員的豐富

經驗，成為各單位學習效法的榜樣，特辦理本表揚活動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

三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

四、表揚對象：致力於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 C級巷弄長

照站服務，並持續於同一單位服務滿 10年（含以上）之生活輔導員

(不限服務類型；包含縣市合併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者)。 

五、推薦方式：  

（一）請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 C級巷弄長照站依本

計畫推薦。 

（二）績優資深據點生活輔導員參選者須填妥推薦表 1式 6份（正本 1份，影

本 5 份，格式如附件，請打字送審或轉寫工整，並將電子檔 E-mail 至

yizheng@kcg.gov.tw），並檢附有關佐證資料影本（身分證、得獎獎狀及

傑出成就等資料，須蓋私章及加註『與正本相符』，並請用 A4 規格紙

張，以及文件裝訂整齊）及服務照片 2 張以上，以上參選資料免備文，

另請以掛號寄至 80266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號社會局長青中心教

保課黃懿徵小姐收，無論當選與否，參選資料概不退還。 

六、推薦期限：自即日起至 108年 8 月 23日(五)止。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 

七、評選標準： 

評選指標 百分比 內容 

被推薦者投入歷

程與據點服務發

展 

50 
1.個人生命歷程與據點脈絡，投入服務之起心動念。 

2.推動及落實據點各項業務的具體產出和成效。 

團隊帶領與組織

影響力 
50 

投入據點過程中，如何發揮個人影響力，帶領團隊投入

服務，激勵組織內部與外部，並有效思考據點未來發展

及永續經營。 

八、評審程序： 

（一）初審：由承辦單位就參選者推薦資料及應備文件進行書面審查。 

（二）複審：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，針對初審合格者，進行

書面審查，並透過評審會議，依評比票選擇優完成決選當選名單，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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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通知得獎者蒞臨受獎。  

九、表揚名額： 

（一）決選最高 25名。 

（二）獎勵：每位獲獎者，將於表揚活動中公開頒發獎座表揚，以資鼓勵及肯

定。 

十、表揚時間及地點：預定 108年 11 月 6日(星期三)下午 13:40—13:50 假高雄巨

蛋場館(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號)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並得視實際需要修正補充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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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單位：（機 關 印 信）              受推薦人：（簽 名 核 章） 

單位主管：（簽 名 核 章） 

中華民國 1 0 8 年    月    日  

 

 

 

高 雄 市 1 0 8 年 度 績 優 資 深 生 活 輔 導 員 選 拔 表 揚 推 薦 表 

姓 名  出 生 年 月 日  年  月  日 

請張貼最近 1年內 

正面半身 2吋照片 

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年齡    歲 

住 址  

電 話 
公(私)：（0）                  （H） 

 手機： 

E-mail： 

 是否具有
生活輔導
員證書 

□是   □否 

現 職  

經 歷  

具
體
楷
模
事
蹟
暨
個
人

生
平
紀
實 

1. 投入歷程與據點服務發展：個人生命歷程與據點脈絡，投入服務之起心動

念、推動及落實據點各項業務的具體產出和成效。 

2. 團隊帶領與組織影響力：投入據點過程中，如何發揮個人影響力，帶領團

隊投入服務，激勵組織內部與外部，並有效思考據點未來發展及永續經營。 

3.至少需 500字。 

檢 附 

佐證資料 
（影本請加註『與正本相符』並蓋私章） 

推 薦 

理 由 

1.符合推薦甄選第        項別標準。 

2.簡要說明： 

編號：第      號 
 

附件 1 

填表說明：  

1.請以 A4版面直式橫書規格製作，word標楷體字型，字級不得小於 12 字級，手寫字跡需工整可辨別內容，報名資料(含基本資料、推

薦單位、參選人簡介及實績簡述、參選人具體事蹟參考資料)，另正本需用印親簽後寄回長青綜合服務中心，不敷填寫時可延續頁面繕

打。 

2.檢附佐證資料影本，須蓋私章及加註『與正本相符』，並請用 A4規格紙張，以及文件裝訂整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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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照片 

說明： 

照片黏貼處 

說明： 

照片黏貼處 

附件 2 


